[bookmark: _GoBack][bookmark: _Toc417506338][bookmark: _Toc417506342]  徐水县高林村镇人民政府部门职责
[bookmark: _Toc417506339]一、主要职责
 1、执行本级代表大会的决议和上级国家行政机关的决定和命令，发布决定和命令；
2、制定并落实本行政区域内的经济发展计划，加强公共设施的建设和管理，发展各项服务事业；
3、加强水利建设、土地使用管理和环境综合整治，合理利用自然资源，保护、改善生态和生活环境；
4、依法管理镇财政，执行本级预算；
5、管理和发展文化、教育、科学、广播、体育、卫生等事业；
6、保护社会主义的全民所有财产和劳动群众的集体所有财产，保护公民个人所有的合法财产，保护公民的人身权利、民主权利和其他权利，保护各种经济的合法权益；
7、组织实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教育，协调公安、司法行政工作，调解民事纠纷，维护社会秩序；
8、推行计划生育政策，控制人口增长，保护妇女、儿童和老人的合法权益；
9、管理民政事务工作，发展社会福利事业，做好社会保障工作，办理兵役事项；
10、办理上级人民政府交办的其他事项。
[bookmark: _Toc417506340]二、2015年主要工作任务
    1、深入宣传贯彻十八大精神，加强学习和班子建设，努力提高执政能力和水平。深化农村干部“任期目标承诺管理制度” 和“党员认责”，切实发挥目标责任体制的激励约束作用。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干部队伍，全面提高全民素质；
2、按“四联四帮一促进”活动要求抓好村级延伸，在全镇支部、党员中开展“一个支部一面旗，一名党员一个岗”活动，打造和谐农村；
3、全面优化发展环境。
4、充分利用基础优势，大力招商引资，打造新农村建设
[bookmark: _Toc417506344]徐水县高林村镇人民政府部门收支预算说明
2015年安排预算收入900.40万元，支出900.40万元，其中：人员经费506.27万元，正常公用经费19.89万元，专项公用经费109.60万元，专项项目经费264.64万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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